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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 南 财 经 大 学 文 件  

西财大办〔2018〕2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西南财经大学赴台交换交流学生 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校内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对赴台交换交流学生的培养和日常管理，确

保全过程服务，健全制度化建设，根据教育部《关于进一步做

好赴台交换交流学生和港澳学生工作的通知》（教港澳台办

〔2017〕230 号）和相关会议精神,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了《西

南财经大学赴台交换交流学生管理办法》。经学校 2018年第 1

次校务会议讨论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各位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附件：西南财经大学赴台交换交流学生管理办法 

 

 

西南财经大学 

2018 年 1 月 19 日 

 

校内发送：相关校领导 

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主动公开     2017年 1 月 19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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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西南财经大学赴台交换交流学生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 根据教育部《关于进一步做好赴台交换交流学生和港澳

学生工作的通知》（教港澳台办〔2017〕230 号）文件要求，为落实

中央、四川省对台工作会议精神，加强对赴台交换交流学生的培养和

日常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赴台交换交流学生是指赴台高校交换、交流、

短期研修的全日制本科生和研究生。 

第三条 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是全校赴台交换交流项目的归口管

理部门，负责与台湾高校协调和联络，并指导、协助学生办理赴台手

续、对学生进行行前教育，督促学生提交归后总结；教务处、研究生

院分别负责本科层次和研究生层次的交换交流生课程选修、学分认定

或学籍管理；学院负责交换交流生组织报名、选课指导、政审。 

第四条  所有以学校、部门、学院（中心）名义签订的赴台交流

学习项目须报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审核、备案，统一发布。未经审核、

备案、统一平台发布的项目，对参与学生的学分、学历不予认定。 

第二章  选拔流程 

第五条 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在统一平台发布赴台交换交

流学习项目清单，项目主办单位按照项目协议要求公布选拔条件和

选拔程序，择优录取。在选派过程中，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水平应列

为首要选拔条件。  

第六条  拟参加赴台交换交流学习项目的学生需在学校交流生

管理系统填写《西南财经大学交流学习申请表》，由所在学院（中心）



 

4 
 

批准后报项目主办单位，项目主办单位审核通过后报港澳台事务办公

室。 

第七条  拟录取学生按项目要求提交相关材料，并签署《西南财

经大学赴台交流学习学生承诺书》，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对赴台学生进

行行前教育，并组织学生办理因公赴台手续。 

第三章  派 出 

第八条  学生在台期间应以课程学习、学术交流为主要任务，遵

守当地法律法规和所在高校管理规定，注意个人言行举止，不得参加

有损于两岸关系和谐稳定发展的各类活动，禁止发布不当言论。因学

生违反当地法律及所在高校管理规定而引发的一切后果由其本人承

担。 

第九条  赴台学习期间，由项目主办单位对学生进行跟踪管理。

若遇到突发状况或困难，项目主办单位应及时与接收学校沟通、处理，

并及时报港澳台事务办公室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学生所在学院（中

心）等相关部门。 

第十条  学生在台期间要增强安全意识，特别是人身安全和财产

安全，学生要按规定办理相关保险。 

第四章  返 校 

第十一条  在项目结束后应按时返校，无故延迟或不返校、报到

的学生，按《西南财经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办法》和学籍管理相关规定

处理，此间发生的一切行为由学生自行负责。 

第十二条  返校后应及时到本人所在学院（中心）报到并向港澳

台事务办公室提交归后总结。返校学生在交流生管理系统填写《赴台

交流学习返校申请表》，报所在学院（中心）、项目主办单位批准后，

由项目主办单位填写《赴台交流学习项目返校信息汇总表》，并报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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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台事务办公室，后交教务处或研究生院完成学生学籍恢复工作并通

知相关部门、学院（中心）。 

第十三条  学生完成返校程序后方可申请学分认定。认定办法见

《西南财经大学交流学习学生课程认定及学分转换办法》。 

第五章  附 则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未尽事宜依据教育部及西南财经大学相关规

定执行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由港澳台事务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 2018年 1月起开始执行。 
 

 

 


